
  

附表五 

 

特定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值誤差允許範圍 

 

項目 誤差允許範圍 

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、熱量、脂肪 標示值之 80%～120% 

飽和脂肪、反式脂肪、膽固醇、鈉、

糖、乳糖 
≦ 標示值之 120% 

胺基酸 

多元/單元不飽和脂肪 

維生素(不包括維生素 A、維生素 D) 

礦物質(不包括鈉) 

膳食纖維 

≧ 標示值之 80% 

維生素 A、維生素 D 標示值之 80%～180% 

其他營養素 ≧ 標示值之 8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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